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徵聘公告 

總務處環安組-勞安專員 
 

壹、 徵才資料 

一、 職稱：勞安專員。 

二、 聘僱期間：114年 4月 15日起或 114年 4月 15日後之報到日起。 

三、 薪資：32,130 元（含勞、健保），福利、待遇及勞退金、勞、健保等

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辦理。 

四、 名額：1名。 

五、 資格條件： 

(一) 具學士以上學歷。 

(二) 熟悉檔案管理業務、電腦文書作業系統（Microsoft Office 軟

體）等。 

(三) 具備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勞工安全衛生管理師(員)證

照、熟悉環安衛法規、公文處理知識與技巧等者尤佳。 

(四) 具工作熱忱，能主動、積極任事，富團隊精神，能與他人合作。 

六、 工作項目： 

(一) 擔任燕巢校區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。(未具證書者須配合

單位派訓) 

(二)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增修訂、職安管理、實驗場所管理查核

及輔導。 

(三) 高教深耕計畫(永續校園)、產學合作計畫執行。 

(四) 辦理教育訓練、職災事故處理、協助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 

(五) 事業及醫療廢棄物管理、申報、職安、輻射、生物安全衛生等

相關申報。 

(六) 工讀生管理、請購經費核銷、網頁維護。 

(七) 臨時交辦事項。 

貳、 甄選作業 

一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4年 03月 27日（星期四）截止（以郵戳為憑，

逾期不予受理）。 

二、 應徵者檢附資料: 

(一) 畢業證書影本（學士以上畢業）。 

(二) 履歷表、自傳。(請註明聯絡電話、手機、e-mail與通訊地址) 

(三) 其他相關證件影本(如相關證照、受訓證明…等）。 

(四) 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暨個人資料申請調閱同意書。 

三、 報名方式 

(一) 以掛號將資料郵寄至：8244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62號 國立高

雄師範大學總務處環安組收。(*信封上敬請註明「應徵勞安專

員」)。 

(二) 以台灣就業通線上應徵。 

四、 注意事項 



(一) 上班地點：辦公地點以燕巢校區為主，工作地點含本校和平及

燕巢校區。(可於和平校區打卡後搭乘學校交通車前往燕巢校區、

2校區交通車往返時間表依校內公告) 

(二) 審查資格條件符合者，擇優通知參加面試；應徵資料未備齊者、

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者，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。 

參、 相關資訊 

聯絡方式：總務處環安組黃先生(07)717-2930轉 6620



 


